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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合作组织（铁组）  

第一版  
 

铁组编制铁路货运领域干部职业培训一般方法建议临

时工作组会议（ 2016 年 1 月 26-28 日，波兰共和国，华

沙，铁组委员会）编制  
 

铁组委员会委员 2016 年第 5 次定期会议（ 2016 年 9

月 26 日，波兰共和国，华沙，铁组委员会）商定  
 

铁组部长会议成员根据铁组委员会办事细则第四条第

2 项规定程序核准  
 

生效日期： 20 16 年 11 月 30 日  
 

备注：本办事细则适用于根据铁组第四十三届部长会

议（ 2 01 5 年 6 月 2- 5 日，蒙古，乌兰巴托）决议成立

的编制铁路货运领域干部职业培训一般方法建议临时

工作组开展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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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 一   条  

总     则  

1 .  铁路运输领域职业教育 /培训问题临时工作组（下称——临时

工作组）根据铁组第四十三届部长会议（ 20 15 年 6 月 2 - 5 日，蒙古

国，乌兰巴托）决议而成立。  

2 .  临时工作组是铁组工作机关。  

3 .临时工作组的成立不固定期限。由铁组部长会议通过关于终止

临时工作组活动的决议。  

4 .  临时工作组按照临时工作组会议上编制的临时工作组工作计

划开展工作。工作计划中应包括问题的准确表述、该年度的工作量，

并注明专题主持者和参与执行者、完成期限及通过决议的级别。  

临时工作组的工作计划草案在临时工作组会议上商定，并根据铁

组部长会议成员和铁组铁路总局长（负责代表）成员授权代表会议议

事规则第二条核准。  

临时工作组工作计划是铁组工作机关工作计划的组成部分。  

5 .  关于本办事细则未规定的问题，适用铁组专门委员会办事细

则的规定。  

6 .  临时工作组根据本办事细则第二条所列宗旨和任务，并依据规

定的议事规则和本办事细则第八条通过决议的程序，开展自身工作。  

 

第   二   条  

临 时工 作组的 宗旨和 任务  

1 .  临时工作组的宗旨和任务是编制铁组成员各国铁路运输领域

职业教育 /培训综合办法和方法论。  

2 .  临时工作组的任务为：  

——对系铁组成员国和非铁组成员国各国铁路运输领域职业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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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/培训的现有经验、工作量和适用的先进实践进行分析；  

——编制并提交有关铁组范围内教育 /培训方法、组织结构和纲

要的提案，以供铁组铁路总局长（负责代表）会议（下称——总局长

会议）和铁组部长会议商定并核准，这些提案：  

——以全世界最好的实践为支撑；  

——旨在发展应用技能；  

——保证完全符合国际要求和各国法律；  

——保证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应用技能，以便有效开展欧亚大陆旅

客和货物运输；  

——根据铁组框架内现行的协定和协约，对其进行定期修订。  

3 .  铁组领导机关可责成临时工作组解决本条第 2 项未列载的任务。 

 

第   三   条  

临 时工 作组的 组成  

1 .  铁组成员、铁组铁路，以及观察员和铁组成员国各加入企业

根据其倡议，以向铁组委员会寄送书面请求的方式可加入临时工作组

（下称——临时工作组成员）。临时工作组的组成中包括临时工作组

主席。  

2 .  自铁组委员会收到书面通知后 30 个日历日后可退出临时工

作组。  

3 .  如临时工作组成员连续两次缺席临时工作组会议，且没有通

知铁组委员会，则该成员应退出临时工作组。  

4 .  临时工作组成员有权：  

——根据本办事细则第八条第 5 项参加表决；  

——提出提案；  

——阐述自己的意见；  

——在议定书中列入特别意见。  

5 .  临时工作组成员有义务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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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参加临时工作组会议工作；  

——向临时工作组主席、临时工作组其他成员和铁组委员会提供

关于临时工作组工作计划草案的自方提案；  

——确定临时工作组工作计划各专题的责任执行者；  

——按临时工作组工作计划、临时工作组决议和铁组领导机关会

议决议规定的期限完成工作；  

——及时答复责任执行者就所研究专题提出的问题；  

——以书面形式提交自方意见和提案。  

 

第   四   条  

 临 时工 作组 主席  

1 .  临时工作组的工作由临时工作组主席领导。临时工作组主席

是铁组成员乌克兰的代表。在书面请求的基础上并通过部长会议的决

议，可将主席权力移交给临时工作组参加者中的另一铁组成员代表。 

如主席缺席临时工作组会议时，由临时工作组副主席履行其职

能。当主席和副主席均缺席时，可将主持会议的职能移交给列席会议

的一名临时工作组成员。  

2 .  临时工作组主席有义务：  

——协调责任执行者准备会议材料并及时寄送会议材料方面的

工作，整体协调临时工作组的工作；  

——履行临时工作组会议主席的职责；  

——根据临时工作组成员的提案，编制临时工作组工作计划草案； 

——向铁组领导机关提交临时工作组的工作报告。  

3 .  临时工作组主席有权：  

——参加表决；  

——提出在临时工作组会议初步议程中列入补充问题的提案；  

——根据本办事细则第六条第 7 项，取消临时工作组会议；  

——在休会期间，委托临时工作组成员完成与临时工作组活动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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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有关的某些问题的研究工作；  

——向铁组领导机关提交旨在落实赋予临时工作组宗旨和任务

的提案；  

——将临时工作组工作进程中编制的文件草案提交 总局长会议

商定并由铁组部长会议核准。  

 

第   五   条  

 临 时工 作组 副主席  

1 .  临时工作组副主席执行临时工作组主席的委托，以及有权在

临时工作组主席缺席时主持临时工作组会议。与临时工作组主席共同

准备临时工作组会议材料。  

根据临时工作组主席的提议，会议审查临时工作组副主席候选人

人选并由出席临时工作组会议的人员以简单多数票选举产生。  

2 .  如临时工作组主席缺席会议时，副主席代理其职务。他同样

拥有本办事细则第四条第 2 项和第 3 项所列载的义务和权利。  

 

第   六   条  

临 时工 作组会 议  

1 .  为讨论所研究专题的材料并随后对其进行审查，临时工作组

召集临时工作组会议。  

每次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都应在临时工作组工作计划中规定。 

2 .  会议由临时工作组主席，或者由铁组委员会根据临时工作组

主席的请求，至少在其召开 4 5 个日历日以前召集。  

3 .  临时工作组会议通常在铁组委员会举行，或应邀在临时工作

组成员国内举行。  

4 .  当会议在铁组委员会进行时，依靠铁组委员会资金举行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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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余情况下，举行会议的费用由铁组举行会议的成员国抵补。  

5 .  如有一半以上享有表决权的临时工作组成员出席会议，会议

即为有效。  

6 .  临时工作组成员有权代表另一临时工作组成员的利益（不多

于一个）并享有其表决权。临时工作组成员应不晚于会议开始前 15

个日历日将此事书面通知临时工作组主席和铁组委员会。  

7 .  在下列情况下会议可以取消或改期：  

——当得知无法保证举行会议有效的法定人数时；  

——在没有编制出供会议审查的材料时；  

——由于其他情况使会议无法举行或不适宜举行；  

——根据临时工作组某一成员的建议，在所有临时工作组成员同

意的情况下。  

8 .  非临时工作组成员的任一铁组成员如有兴趣，可根据书面申

请（或无需书面申请）参加临时工作组的工作，但只享有发言权。  

9 .  无论是其他组织的代表，还是其工作范围属于运输和物流问

题的独立专家，在不晚于临时工作组例行会议前 2 0 个日历日书面通

报临时工作组主席和铁组委员会的情况下，均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

临时工作组的工作。为此，临时工作组主席应书面同意（或不同意）

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临时工作组会议。除表决权和在无临时工作组主席

同意下参加临时工作组会议的权利外，观察员同样享有自己的权利和

义务。  

1 0 .  参加会议的铁组成员确定自方代表团的组成。  

11 .  会议结果形成议定书，由会议主席和出席临时工作组会议的

代表团团长签字。如有特别意见，应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并由代表团团

长签字确认。特别意见附在议定书后。  

1 2 .  在根据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时，在议定书中应反映表决结果。 

 

第   七   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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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 时工 作组会 议议程  

1 .  会议议程由下列问题形成：  

——审查临时工作组工作计划中的问题；  

——审查临时工作组成员或铁组委员会提出的问题。  

2 .  会议议程在会议上以会议参加者多数票的方式通过。  

 

第   八   条  

审 查和 通过决 议的程 序  

1 .  责任执行者应不晚于临时工作组例行会议前 3 0 个日历日，根

据临时工作组工作计划，向临时工作组主席寄送文件和文件草案或文

件的某些部分。  

2 .  每一临时工作组成员都应审查收到的材料、文件草案或文件

某些部分，并且如临时工作组会议议定书中未规定其他期限，应不晚

于临时工作组例行会议前 1 0 个日历日寄送自方意见。  

材料、文件或文件某些部分的草案及相关意见和提案，应以电子

方式寄送铁组委员会，并由铁组委员会将其分送所有临时工作组成员。 

3 .  责任执行者应汇总所收到的意见和提案，以便随后在临时工

作组会议上讨论。  

4.  在临时工作组会议上审查文件及文件某些部分的草案，并通过

关于编制完成或商定这些草案的决议，以便进一步提交铁组领导机关。 

5 .  临时工作组成员享有表决权。如果一个铁组成员国的临时工作

组的组成多于一个主体时，则来自一个国家的临时工作组所有成员总

共拥有一票，该票在临时工作组成员之间平均分配，且临时工作组每

个成员以自己的份额单独表决。  

6 .  在会议上，决议按参加会议的临时工作组成员简单多数票通过。 

会议实行公开表决，并按代表团的俄文字母顺序依次进行。  

7 .  关 于 商 定 先 前 已 在 会 议 上 审 查 的 文 件 或 文 件 某 些 部 分 的 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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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可在简单多数临时工作组成员同意的情况下以书面的方式通过。

临时工作组主席向临时工作组各成员和铁组委员会通知关于表决的

结果。  

第   九   条  

附     则  

1.  本办事细则可根据临时工作组的建议修改和 /或补充。参考总局

长会议建议，根据部长会议的决议对本办事细则的修改和补充事项进

行核准。  

2 .  本办事细则用中文和俄文写成。这些语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

在条文上解释发生分歧时，以俄文文本为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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